
2025年保定市环境质量公报

一、环境空气质量

① 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2025年，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75天，较上年增加29天（其中2025年一级56天，较上年增加20天），达标率为75.3%，与上年相比升高8.1%。其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11.4%。

2025年市区降水pH年均值为7.18（无量纲），全年无酸雨样品出现。

2025年，市主城区平均降尘量5.5吨/平方公里·月，较上年减少了0.4吨/平方公里·月。

② 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2025年，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47-331天，平均为280天，较上年增加了23天（其中2025年一级平均61天，较上年增加了15天），平均达标率为76.8%，与上年相比升高了6.6%。其中细颗粒物（PM2.5）年浓度平均为3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8%。 

③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

2025年，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44-320天，平均为283天，较上年增加了29天（其中2025年一级天平均68天，较上年增加了23天），平均达标率为79.3％，与上年相比升高8.3%。其中细颗粒物（PM2.5）年浓度平均为33微克/立方米，较上年降低15.4%。

④各乡镇环境空气质量

2025年各乡镇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38-342天,平均为292天（其中一级天平均82天，较上年增加21天）平均达标率为80.6％，与上年相比升高了7.7%。其中细颗粒物（PM2.5）年浓度平均为32微克/立方米，较上年降低15.8%。

二、水环境质量

① 饮用水源地水质

2025年市级国考地表水饮用水源地西大洋水库和王快水库水质达到考核要求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相应标准。

2025年市级国考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一亩泉水质达到考核要求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2025年县级国考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涿州市城区水源地水质达到考核要求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② 河流水质

2025年我市国省控河流监测断面共45个，涉及拒马河流域、府河流域、潴龙河流域等8条主要河流流域。全年取得有效数据的监测断面共41个，其中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Ⅰ类标准断面2个，符合Ⅱ类标准断面25个，Ⅲ类标准断面14个。全市水质状况均达到考核指标要求。

③ 水库水质

2025年我市国省控涉及水库的4个监测点位（西大洋水库、安格庄中心、王快水库和龙门水库中心），年均水质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达到考核指标要求。
三、声环境质量

① 区域环境噪声

2025年保定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4.2分贝，按照《环境噪声监测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进行评价，总体水平为二级，评价为较好。

② 道路交通噪声

2025年保定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等效声级加权均值为65.0分贝，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昼间噪声值标准（70.0dB）评价达标；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进行评价，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评价为好。

③ 功能区噪声

2025年保定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站全年24小时不间断连续监测，全年昼间达标率为88.9%，夜间达标率为82.6%。


